
岳人才办发〔2021〕1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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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中共岳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岳阳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

促进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组织部、编办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《岳阳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促进办法》已经市委人才工作领

导小组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 中共岳阳市委机构 岳阳市人力资源和

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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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促进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，协助解决高层次

人才配偶就业问题，为高层次人才解决后顾之忧，根据中共岳阳市

委、岳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《岳阳市打造高质量发展人才高地若干

措施》（岳发〔2020〕6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服务对象是指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,

在岳阳市用人单位工作的 A、B、C、D 类高层次人才和博士研究生的

配偶，且其原工作地原则上在岳阳市行政区域以外。

第三条 坚持双向选择为主，统筹调配为辅，根据高层次人才

配偶原就业情况及个人条件，多种渠道、多种方式协助解决就业。

第四条 按照分级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，高层次人才在市属企

事业单位和市区范围内的中央、省属驻岳单位工作的，其配偶就业

由市级组织、机构编制、人社部门协调解决。高层次人才在县市区

企事业单位工作的，其配偶就业由单位所在地、企业注册地县市区

组织、机构编制、人社部门负责协调解决，特殊情况可申请由市级

协调解决。

第五条 全市各类用人单位，包括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会

团体，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，应积极协助配合解决高层次人

才配偶就业问题。

第六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属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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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入相同性质空编单位或部门。属于市级协调解决的高层次人才配

偶调入办理程序如下（县市区参照执行）：

（一）申请。高层次人才向所在单位（主管部门）提出其配偶

随调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所在单位（主管部门）向市委人

才办提出请求；

（二）会商。市委人才办牵头会同市委编办、市人社局和相关

部门，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各单位编制情况，提出初步意见或初步

确定接收安置单位；

（三）确定需在市辖区安置的，由市委人才办向区（工）委组

织部门发出高层次人才配偶请予接收安置公函，区（工）委组织人

事部门按程序调入安置在相关部门单位；确定需在市直单位接收安

置的，由市委人才办向市委编办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高

层次人才配偶接收安置公函，市委编办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调入程序予以办理。

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属其他性质就业的，原则上应由高层

次人才所在单位负责安置。所在单位确实不能安置的，由市委人才

办根据个人情况协调安排推荐到相关企业工作。

第八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未就业的，采取以下方式协助解决就

业：

（一）参加我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职员、雇员的，可报考面向

本市户籍人员招考的职位。

（二）鼓励高层次人才配偶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，按现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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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政策享受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补贴。

（三）对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高层次人才配偶，可纳入本

市就业援助体系，由人社部门根据相关规定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协助

其解决就业问题。

（四）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提供专业

化服务。各级人社和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可以通过举办专场招聘会、

购买公益性岗位、依托就业安置基地等方式，积极推荐高层次人才

配偶就业。

第九条 鼓励高层次人才配偶自谋职业，自主创业。对符合条

件的自主创业高层次人才配偶，给予享受相关创业政策并提供创业

服务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办、市委编办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4月 13日印发


